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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日 德 
宜

祭 
祀

忌

開 栽 
市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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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 

日 
箴

«,

V

•2

了
若
干
鳍
執
的
地
为
。..
.
_
_
_
_
_
_
 

育
謂
；
化
布
睿
於
九
月
十
八
日.决

定
此
案
不
恥
恭JB#

麻
澤
先
輿
 

他
的
顧
問
團
商
議0
二
，:
，
•

，：:

長
佳
爲
臣
，
匪
徒
李
車
沙
及
謀

黨
一 彼

謂•.
毫
無
疑
問

fle•)
前
移
民
部
長
高

助
手
雷
門T
丹
尼
詹
以
二
萬
一
兀
黑
錢
向
滿 

可
律
師
拉
滿
提
請
勢
准
訐
李
、活
負
发
保
辉

人
串
同
企
圖
阻
撓
司
法
的
進

(
二)
加
騎
警
一
旦
指
派
某
員
調
査
，

•
藤
給
予
諄
經
言
調
査
貿
絶
野
的
權
利.

演
眉
油
調
飨
”*
世
不
臘
時
常
有
干
涉
的
行 

篇
，
以
缴
費
時
十.事
。

官
指
白
：前
移
民
部
長
現
郵
政
部
長

(
三
)
此
次
調
査
食
汚
案
，
主
要
的
對 

象
是
說
瓦
語
者
，
而
調
杳
者
對
伕
語
根
本
不 

^.，
怎
能
瘻
得
眞
相
，
而
在
傳
譯
上
亦
可
能 

一
礎
天
的
建
州
地
方
，
故
令
育
很
多
地
方"
一 

無
却
獴
也
充
實
旳
證
據
云
。

杜
里
安
法
官
在
其
調
會
的
報
吿
書
中
， 

一
厲
地
責
前
司
法
部
長
化
布
會
，
自
由
黨
議 

一
羅
魯
及
其
他
官
員
，
在
李
活
鶏
案
中
，
犯

美
越
漠
聯
軍
戰
游

覃
布
里
，
根
本
對
此
事
不
明
眼
亦
不
知
道
。

(
西
貢
卅
日
手
聯
社
電)
美
國
傘
兵
第 

-
七
三
旅
昨
日
派
出
約
一
千
二
白
餘
人
，
配 

合
"
越
空
運
作
戰
侬
兩
營
駒
八
百
人
，
由
直

一
是
法
官
嚴
属
抨
擊
前
首
相
議
會
秘
書
.

N
及
齢
力
來
影
响
當

羅
魯
，
企
圖

升
機-
百
卅
餘
架
，
分
別
載
運
前
赴
距
貢 

以
花
卅
里
的
森
林
温
港
剿
越
共
游
擊
隊
。
其

局
，̂

販
毒
大
王
李
活
德
且
保 @
放
之
行
爲

又
據"
軍
跡
篇
裡
吿
，:
大
批
越
共
游 

擊
隊
、g

敷
約
在-  

W

人
以
上
，
今
日
仟
距
西 

貢
，
東
生
二
白
合
前
酷
，
包
圍
南
越
甩
數 

百A
；
包
括
至
着
即
虾
六
人
，
幷
加W 猛 

烈
的
炮
火
飴
擊
。 

•■':-;■

另
有
美
空
重
值
候
機
一 
架
飛
往
該
匾
領 

空
巡
視
昭
，
亦
誉
面
越
共
炮
火
擊
落
，
機 

帥
及
視
祭 8
侖
海
帽
他
，
生
死
未
卜
。
自
從 

越
安
游
擊
攻
陷
籌
的
川
門
縣
城
後
，
無
線 

電
交
通
己
吿
斷
断
歌
現
美
軍
皆
派
噴
射
戰
鬥 

機
住
：
線
分
十
四
批   

,1b
擊
亜
襲
游
擊
陣
地
， 

金
圖
解
圍
管
救 M
困
的
越
牛
軍
。

荷
王
儲
應F
嫁
德
人 

女
皇 

&.街
公
主
訂
婚 

(
海
牙
三
士
仔
路
透
就
尊)
荷
蘭
女
皇 

佐
利
安
娜
昨
日
遭   

^
傳
眞
审
視
電
白
，
正
式 

宣
佈
其
長
公
主*
七
歲
的
比
移
麗
絲
興
西
德 

外
交
家
卅
八
歳
曲
暗
斯
卜
舉 

11
訂
婚
，

因 

暗
斯
卜
存
少
年
事■
，
曾
有
希
特
拉
訓
練
的 

背
景
，
已
引
起
各
好 ̂
論
紛
紛
。

據
傳
可
能
於
明
年 0
月
間
舉
行
大
婚
。 

。
結
用
後
，
暗 -

to-.小
將
發
成
荷
蘭
的
公
民
。 

而
比
特
麗
絲
公
主
則
有
繼
任
女
皇
内
機
會
。 

比
特
麗
絲
昨
日
在
記
者
招
待
會
發
表
怠

見
，
希
望.荷
蘭A

，
給
尸
痔
間

上
的
考 8
，幷
理
，
如
果
表
却
政
体
礬
局
的 

贊
同
，
彼
亦
不
饅
崔
此
次
訂
婚 
實
現
。 

女
皇
佐
利.安
娜
施
兀
長
公
主
結
婚
之
前 

I
T
能
要
鶯
姪
位
未
來
快
婿
暗
斯
卜
以
太

後
另
有
澳
洲
步
兵
一
營
約
八
百
人
，
開
入
參 

加
作
戰
，
成
胃
美
越
漢
三
國
聊
軍
首
次
會
戰 

越
共
游
擊
隊
的
開
始
。

，
是
最
要
不
若
。

義
氣
團
骷
 

您
諷
歙
國
 

義
俠
除
奸

另
悉
：
現
駐
株
越
邊
境
共
單
邦
令
戰*
 

部
隊
，
近
已
開
赴
北
越
諒
山
地 

15?..
證
防
，。/
 

*
間4
事
觀
察
家
認
胃
共
軍
似

lit:
異
期

褚
况
，
顯
示
里
弊
已
段
步
向
秘
密<

»!■越 
«:,

  

由
於
伍
官
强
烈
抨
擊
化
布
魯
及
羅
咎
， 

化
布
智
乃
被
迫
辭
職
，
羅
魯
亦
將
有
辭
去
議 

員
職
務
豆
能V

法
官
除
了
抨
擊
上
述
人
物
亠
乙
外
，
蛇
抨 

擊
加
騎
會
此
次
調
査
此
案
之
時
，
有
若
干
方 

法
是
錯
誤
及
不
實
際
，
其
抨
擊
如
下
： 

(
一)
加
騎
警
不
應
該
將
他
們
的
决
定 

向
司
法
部
長
稼
吿
，
而
只
應
將
他
們
調
査
結 

果
報
吿
部
長
，
而
由
部
長
自
行
决
定
。

又
無
法
控
制
之
態
。

反
對
黨
領
袖
第
芬
碧
架.於
昨
夜
相
出
， 

自
由
黨
政
府
必
要
將
化
布
替
封
於
部
長
門
外 

因
爲
他
曾
犯J
錯
誤
，
第
二
個
職
務
力
不
會 

措
置
完
善
，
此
種
士

—低
况
的
內
閣
，
是
不 

會
獲
得
保
守
黨
的
同
情
。

中
番
^
^

越 
:;.. 

由 
WJ令
秦
基
偉
指
揮 

「.一r
l
&
i6ss

^
^

(
奥
太
瓦
卅
日
加
拿
大
社
電)
加
國
最
高
法
官
杜
里
安
賄
賂
案
報
吿
書
昨"
此
間
公
開 

發
表
後
，
有
如 
一 顆
政
治
的
蜂
彈
，
擦
動
加
京
，
奉
涉
有
關
官
貝
今
後
的
政
治
生
浮
，
刑
事 

的
控
訴
，
甚
且
可
扉
掀
起
了
政
海
的
波

is
。

在
此
種
政
治
浪
潮
中
，
首
當
其
衝
的
是
司
法
部
長
化
布
魯
昨
向
首
樹
皮
爾
遜
提
出
辭
職 

，
業
經
接
納
照
浩
，
但
表
示
可
能
允
以
接
受
調
任
其
他
部
長
的
職
位
，
因
是
內
閣
亦
將
有
影 

®
 大
吏
動
可
能
。

納
化
布
鬱
辭
職
時
，
化
布
魯
面
部
表
情
複
雜
，
有
泰
然
自
若
而

女
身
幷
謂
装
丈
夫
波
夏
特
太
子
，S

 

•
國
人
，
對
欣
果
加
公
主
擇
選
暗
斯
卜
的
婚 

學
；
疥
俺
襄
贊»
缶
。
.

建
爾
多
黎
各
三
年
將
再
競
選
橙
統

(
聖
学
暮
冒*
日
姜
聯
靴  

<

)

死
十
八
歲
的
前
任
多
妙
尼
加
總
統
輝
勒
加
定
酒
匸
波 

亠：
，.…

取
道
細
約
，
臨
看
簾
返
多
也
，
探
瞿
在
相
曲
成
八
汇
議
土 

波
勒
加
一
一
警
野
詩
盘
是
上
謂
彼
不
撐
納
美
洲
砌
家
特
別
委
”會
杯
魏
簿
作
卷
圏
韓 

编
緋
職
位
，施
摊
淀
遊
將
來
馨
行

.IH
式
民
選
「
靠
消
息
：
至
少
己
有
南
師
正
規
中
工
軍
，
已 

达
期"
必
進.
疆
督
麟
選
，济
謂
此
行
特
准.
循
滇
越
鐵
路
，
源
源
龜
入
血
指
池
歐
，瓶
塞 

囘
國
作
七
十
遮
傷
間
?
贄
探
鳖
.
「越
共
防
费
仁
一
「m
y
:

可y
a
、 

目
的
，
珊
詫
麟
書
貴
•
當
上
的.忏
務
。■ 

彼
悉
：
此
做*
軍.，
廣S
駐
虞
繭
思
茅 

一
波
勒
加
，歌
 *

.!洋
演#
^

浪
運
建
一"
蒙
自
附

21
中
灰
工
元
-1*部
，，
彼
等
于
開 

律
專
家
改
歷
纪
嘍 

<»淤
一
流
述   

.»就
缶   

^
拔
入
越
前
，曾
經
長
晚
露
下
越
語
，
化
裝
及 

，3$

缺
笋
，曾
蜜
蒙
能
再
悔
赦
行

ill 馨
國
.

:■,源
擊
戰
術
尊
訓
練
一
。

不
口
一 
巻

爾
多
黎
各
三
餐m
r
e

田
破

•-
。
'

多

大
獨
裁
者
种
翅
禽
谶W
冬7
而 

.«:
*."■■七位
受
；
 

麻
消
息
指
出
：
巡
入
北
越
埠
軍
经
使
由 

惠
特
赦
虞
乏
噌
用
軍
名
領
袖
巴
里
茄
营
 
昆
明
軍
蜀
司
令81」
奪
基
偉
瀬36

， 

找一，波
動
即̂

^
^

代
亦
曾
忏
副•
統 
薪
氏
已
典
越
共
密
商
應
付
越
找
擴
木
糸
突 

職
位
，
可一i^

掌
廉
浩
上
的
淵
養
甚
深 
發
事
變
之
發
生
。

I

初
九
小
暑

乙巳年一
寸
江
初
二
乙
卯
水
壁
收
 

广
戶d
 

m
k
¥

廿
五
大
暑

^̂
 C

=ĉ
câ

3̂

 c=Ĉ
G
....l;;3a  55̂

02̂
51  3

一

荷
胡
海
牙
合
際5

1

*1•
電
)
荷
蘭
王
儲
畢
特

k  

麗
克
絲
公£
對
於
渠
與

g  

三
十
八
歲
前
德
國
納
粹

3

鼠
官
安
斯
伯
力
姻
緣
， 

似
乎
已
經
胸
有
成
竹
， 

認
爲
毫
無
問
題
，
雑
會

p  

一
領
袖
今r

表
示.•
無

5  

人
對
比
婦
姻
段
到
欣
慰

5

、

力

，
各
方
反
對
一 
個
德
國f 

籍
，.年
近
不
惑
之
甲
民2 

低
級
外
衣
宫
，
與
荷
蘭
」 

*
未
來
女
王
締
結
良
緣
，
據
浴
：
荷
蘭
王~ 

4
夫
柏
哈
公
爵
俭
力
赞
助
此
一
婚
事
，
公

0  

a

主
事
先
巳
從.
審
愼
篇
,
爭
取
就
會
『 

『
與
政
府
，
同
情
，
內
閣
已
表
示
支
持
此U 

△
項
千
里
姻
緣
，
肉
除
支
持
以
外
，
則
只
- 

4  
育
訴
諸
反
對
一
途
，
別
無
他
途
可
循
，

3

0

 

6石
預
料
詡
會
下
處
中
將
窗
多
數
載
員
作
投 

3  

7
票
罢
示
支
持
,
僅
"
五
名
至
十
名
議.
【 

《
良
的
投
票
』
，
併 
意
談
餅
臥
病
而
拒
絕 2 

)
參
加,
預
科
女
王
牆
於*
冃
廿
八
日
宣z  

4

佈
公
主
訂
婚
，
約
於
今
秋
我
婚
，
摩
房g 

q

:
女
玉
準
備a

公
主
下
嫁
安
斯
伯
後
，

p  

亠
將
晋
封
安
氏
就
荷
蘭
仆
爵,
此
將
爲 
一b 

一4
位
外
國
平
民
首
次
在
荷
蘭
獲
山
榮
銜
。

3  

$
 

A
 
鋸
短
腿
子
又
鋸
手 

0  

2  

(
倫
敦
訊)
身
高
六
呎
七
吋
的
英" 

"
國
高
夂
安
，
羅
籍
頓
，R
前
出
威
爾
士 2  

)
骨
科
醫
牛
葛
里.
菲
士
在
她
的
大
腿
上
鋸
《 

父
短
叫
吋,
小
腿/
鋸
短
三
吋
半
的
手
術j  

一 
現
已
完
成,
她
已
能
用
杖
行
走
，
可
她N 

N
又
發 

t
领̂
的
麻
煩
腿
部
手
術
完
成
後
，

5  

q

她
町
現
兩
手
均
下
議
過
膝,
父
請
醫
生* 

3

把
她
也
兩
臂
鋸
短
，
但
手
臂
如
神
絆
多
『 

-4  
牽
建
到
手
的
工
作
間
題3
醫
牛
考
慮
中 

2  

- ̂
19i8 rtoî.frJK Clfiî
 fiMdĵ

杜
里
安
報
吿
書
有
如
政
洽
炸
彈

内

閣

4
4

vsi*^^

^
™
^

二 
、̂
^̂
 

司

住

那
 

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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虫
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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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
基
地 
旳
規
則
，
現
在
已
不
能
適
應
用
质
未 

越
戰
能
否
镯
發
犬®

^

(
三) 
樱
國
與
北
午
之
戰
，
道
也
是
共
方
若
早
明.

•黄
兼
空J

根
據r
述
的
因
素
分
析
，
芝
枪
杜
烈(

，
其
他
如
華
沙
篇
約
國
，
現
與
西
方
通
商 
不
易
成
爲
主
要
的
核
彈
强
國
。然
命
按
照
它••
見
紐
一
約
時
報
五
月
卅
號
星
期
刊)
認
爲
越
南 

，
貿
鸟
增
加
，
他
們
五
會
支
持
道
個
戰
爭
， 
的
軍
力
性
質
和
載
器
君
來
，
他
似
乎
要
做
免
、，戰
事
一
，
最
近
不
會«
發
三
次
世
界
大
戰
。
世 

而
便
在
歐
的
「
和
甲
共
存
」
，
有
所
危
害
。
與
美
國
作
嚴s
的
衝
突
，且
希
望
在
皎
地
區
界
三
次
天̂

^

引
發
的
裾9
其
危
機
恐
在 

至
於
北
平
與
北
越
對
南
越
的
鬥
爭
之
步
驟
，

，
避
免
捲
入
曲
界
大
戰0

■• 

他
處
而
不
在
越
南
。

：

(
乙
)
越
戰
可
能
導
致

是
否
一
致
，
亦
有
疑
問
。 

(
七
)
争
鹵
具
有
浩"
的
投
擲
核
弾
力 

(
六
)
北
中
的
軍
事
攻
勢
之
潛
力
現
降 
量
之
設
置
，
可
以
阻
止
軍
數
，.步
働
高
升
，

三
次
大
戰
的
看
法 

會
遍
總
統
最
近
向
共
黨
曲
*:呼
籲
，
希

到
相
對
的
低
點
，
外
但
空
海
軍
非
常
脆
弱
，

道
是
中
共
所
妊
道
的
。
自
從
一
九
六
一
年
柏

即
陸
軍
的
移
動
性
亦
有0
題
。
如
果
他
的
地 
林
危
機
和
一
九
六 

12
年
古
巴
危
悔
，後
，
美 
望
他
們
放
棄
戰
爭•
與
美
國
「
向
和
平
之
途 

s
 S
I
 I
 抬
 I
g
請
  

|

I

海 

^
  

||冒
着
核
彈
的
危
險
，
而
决
不
願
對
共 
邁
進
」(
在
大
主
敎
大
學
演
姉
，
題
自
爲
「 

帶
，
不
難
叠
美
國
海
空
軍
的
攻
擊
。
復
次 
黨
的
威
脅
有
所
退
讓
，
道
早
已
爲
舉
皆
所
共 
國
家
的
道
療
」
館:
 
和m

号 

，
他
的
幼
稲
的
核
子
武
器
殷
備
，
實

爲

美

國

知

易

—

俄
.

一 
利
可
口
者
手
厅
的F
 

，空
軍
的
最
好
组
糠
，
，一.旦
被
攻
，打
後
，再
也

i

戶
。.任
我
們
打
開
大
門
，大
家
出
來
，
共
同 

同
時
。 NR
e
候3
験
累
顧
奨
中
+
向
着
和
年/
道
，
*,，
同
雖q
」

/

蘇
一 外
交
家
建
議
美
封
鎖
越
邊
白
宮
懷
疑

蘇

助

美

抗

共

求

和

？

 

(
時
報
郵
報
倫
敦
電)
蕨
霧
一
壮
交
家
建
議
美
國
封
鎖
南
北
越
邊
界
，
使
越
英
無
法
得. 

得
到
充
份
按 S
、
蘇
歸
在
英
代
表
顯
然
謀
篤
合
行
動
，
與
尝
國
駐
英
飘
報
訪■
楼
觸
，
一 面 

試
探
，
但
同
時
亦2
暗
示
。

。 

一
保
共
同
勤
他
乃
有
關
大
英
駆
邦
譜
解
團
任
撈
，
間
国
貴
美
國
是
否
接
特
代
衰
團
？
願 

否
停
炸
他
越
洽
公.越*
*
蘇
聯
学
代
表
表
示
，.
威
爾
遜
百
相
領
導
之
調
解
團
，
莫
斯
科

BJ
能 

不
顧
北
平
與
河
内
反

11 態
度
面
予
以
接
待
商
談
。封
鎖
南
越
邊
須
意
見
，
乃
以
非
正
式
提
議 

%
課
聊
駐
英
大
使
館
討
論6
:

一
該
俄
外
交
家
提18,

美
國
倘
能
派
出 =
至
五
師
陵
串
，
照
隣
近
緯
皮
十
七
度
邊
境
封
鎖 

，
可
以
截
斷
北
越
之
接
濟
南
越
共
，
可
使
和
談
易
於
安
排
，
此
蘇
外
欠
家
以
貸
美
國
圍
堵
欧

I

策
，(
曾
在
他
處
實
行
，
不
妨
稳   

«.法
旃
於
北 

越
，産
否
加
强
森
炸
，
亦
所
不
顧"
中
共
雖 

將
抗
朧
，
但
不
致
動
武
。
■

一
英
京
對
絵
此
項
消
息
動
機
理
田
，
莫
明 

其
妙
。
詹
遜
總
統
業
在
題
者
招
待
會
甲
宣
稱 

，歉
is 威
氏
調
停
，
但
駐
英
使
館
尙
未
接
獲 

何
騒
開
始
商
談?
一報
吿.•
羣
以
貫
蘇
人
此
舉 

可
能
欲
促
成
一
夷
房
越
共
」直
技
談
判
。
關 

方
邊
境
封
鎖
間
蹟
，
需
軍
曾
有
人
毛
張
將
十 

七
度
越
寮
邊
界
封
鎖
，伯
非
十
百
萬
軍
隊
不 

窗
功
。
倫
敦
段
判
，
宗
集
中
蘇
聯
與
中
共
交 

涉
乙
困
難
。

、

香
港
縫
須
交
還
中
一
國 

(
香
港
訊)
此
間
出
版2
前
任
港
督
葛 

殿
洪
画
憶
錄
說
：
香
港
修"
交
還
中
质
。
此 

成，是
一
八
四
二
年
由
滿
淸
政
府
割
讓
予
英 

國
的
，.九
龍
半
島
則
於
一
八
六
二
年
亦
劃
人 

英
國
殖
民
亜
版
圖
。
至
供
新
界
，
則
由 
一 
八 

九
八
年
超
租
帝
英
國(
~
九
九
七
年
租
期
滿 

)
。
葛
氏
說
：
柒
當
年
曾
要
求
印
度
故

89 理 

尼
赫
曾
，
及
前
印
用
外
变
溜
海.梅
晨
，.將
來 

香
港
果
交
還
中
國
時
。請
印
度
當
局
轉
請
中

展
覧
會
將
建
冰
球
塲 
一 

《
警
訊)
雲
市
的
冰
上
曲
棍
球
隊
主
田
一 

A
，
前
雲
市
巾
長
佛
列
曉
晤
，
於 

-M
動
一
日
』 

對
丕
晏
伊(
太
平
洋
國
家
展
覽
會)
謂
;
资 

己
準
備
在
展
覽
营
埸
內
，
建
築•
一.座
有
二
萬 

一
一
千
坐
位
之
宅
內
競
技
埸
，
價
値
六
百
五
十 

萬
元
，
以
符
合
國
家
冰
球
聯
饗
隊
的
標
準
及 

需
要
。吐

冰
球
室
內
運
動
塲
，
塲
地
則
由
丕
晏 

伊
捐
出
，
但
當
冰
球
隊
在
室
內
運
勲
塩
享
受 

廿
九"
之
權
利
後,
即
將
該
運
恥
塲
免
曾
捐
、 

紹
建
展
覽
會
。 

，
二

中
國
女
服
在
英
流
行
一
一 

(
香
港
訊)
麻
由
英5
同
港
的
海
員
談 
一 

稱
：
中
國
飮
食
藥
，
目
前
已
在
英
國
風
摩
一 
一一.
. 

時
，
中
國
的
女
服
裝
近
來
也
日*
在
英
酔
流
亠▽
;
 

行
起
來
了,
爲
了
適
應
這
優
趨
勢,
目
前
正
一
一 

有
兩
相
女
「
墾
荒
者
」低
倫
臬
致
力
發
展
女,
 

一、 

服
装
的
工
作
，
這
兩N
女
【墾
危
者
」
，
一
i
二 

位
厚
宋
雁
迷
人
士"
她
升
倫
敦.創
鼓
」
間
中,.二

通
汝
服
裝
一
店
，，另
一
位
鹿
廖
粵
段
弟
逢
， W
 

承
胃
把
中
國
女
服
装
，
従
香
能
輸A
到
英
國

瓦

國
，(
按
指
中
共)
仁
慈
對
待
香
港
市
民
。

去
銷
管
，
她
們
的
業
務1
引
起
英
时
婦
女
界 

「
該
囘
憶
錄
又
稱
：
香
港
偷
是
英
國
殖
民
，
的
興
趣
云
。

，地
時
，
如
一
旦
有
事
，
則
厶 

<-筹
闻
加
以■

「
印
巴
同
意
邊
境
停
火 

( 
新
德
里
冊
上
避
恥
敝
审3
此
間
印
度 

宫
方
對
肥
者
發
表
消
息
，
謂
印
度
輿
巴
基
斯 

毋
兩
國
政
府
現
巳
同
意
曷
旧
皺
區
邊
堆
，
建 

立

11- 
式
要
火
界
線Z
续W

.ffi
用
日
上
午
六
時 

卅
分
，
開
始
知
行
停
火•
約
，
以
甲
息
在
骸 

區
兩
月
速
的
邊
爭
。   

-. ̂:

衛
？

-¥

粤
共
辦
學
徵
用
僑
舍. 

:
(
香
港
臥5
遮
新
會
一 
蟠
肥
回
冢
探
親 

，後
歸
港
談
，
中
共
爲
粧
辦
學
校
粤
充
市
，
「 

貧
下
東
農
協
轉
』辦
公
室
，
已
徵
用
華
僑
仕 

鄉
間2
房
屋
與
像
报
，
雖
經
此
等
塞
僑
授
權 

一
史»
郷
代
表
者
，一
據
埋
力
事
，
亦
無
濟
展
事 

一 
，
灰
海
裏
幹
批
靜
。.

-;'•:

■?;■
;:...'•■

*
  

«:婦 A
磴3
其
家
郷
胃
僑
郷
或
柳
中 

金
⑥
房
国
， <
#
  

*

歸
僑
所
龍
藤
塞
樂
。 

「
土
改
」
時
，编
中
偷
奮
酔
恐
遣
鬥
爭
，
多 

.巳
雌
缴
海
濤
，
或
去
極
外
，
郷
町
屋
宇
即
委 

託*
船
代
管
。

，一 中
共
在
東
巴
基
斯
坦"
广 

訓
練
國
鬓O

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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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
據
來
苜 

<-頭
連
諸
借
勇   

^
 橋
療 W
超
示
， 

色
蛍|

野
拿
合
作
/
誉
海
加
 

?

繡*

而
我
軍*1

專
家
」強
"
東
日
黄 

麻
垂
，若
干
地
蹟
，
訓
練
國
民
兵
傅
用
各
式
武 

噱
学
我
從
蛇
游
擊
幽
參
式
：
 

2
册
祐 W
 練 

Btiie.m  

w

證 *
用
巴
覇 

191

史
董
曉
家
人
今
離
雲
学

尊号昼塁 
*
一.釘

2

訳
)
角
加
國
移
民
藉
経
第
獄

身
份
的
富
翁
史
董
晩
，X
 夫
大
发
孩
子
們4 

已
决
定
於
今
激1

璽
«

1

灘»
 

史
董
曉
曾
因
禱
求
移
民
芽
份
万
楼
起 M
流
法
厂
， 

案
，
使

威

廉

遜

入

響

野
* 
专 

〃
/
更
董   

B
志   

M-
市
古 

51 胡
街
咲
臨
買
他
六
亠 

始
元
家
養a   

*

冊
賣
獻siils

  
w

ii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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喜
缶
證
#

馨
政
礬
鑫
籥
於
提
 

■
中
悔
-*詩
務 *
存*
：

，
一
. 

忆
鼠
疑
犯
準
備
引)
 

.
(
兽
専
痛
修
潛
赵
空
養
韻
州
芝
票
曇 

?-/鈔
案
君
融
之
盛
限
，相
瓶
格
蘭
倣
捕
黄
？ I
一 

.已
準
備
引
渡
返
加# 1
照
龍
和
廬
犯i

： 師   

r
 

『義
醐
察1
整1
1
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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辜
嚳
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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